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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1月25日

修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169地號等

產業特定專用區（一）（工）及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一）
（住）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暨都市設計準則細部計畫案



222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 計畫位置

▫ 位於臺北市南港區南港
路三段、南港路三段
130巷、南港路三段
106巷、松河街所圍街
廓內。

◼ 計畫範圍與權屬

▫ 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
169及169-3地號等2筆
私有土地，面積共計
11,090.18平方公尺。

▫ 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不
涉及本次修訂土地使用
管制及都市設計準則規
定。

169地號

169-3地號



333二、都市計畫辦理緣起說明

本案事業計畫(併同檢送細部計畫)申請報核

包含修訂容積總量上限、刪除容積移轉規範、調整建築設計規範(刪除門廳
及管委會比例、刪除不得設置圍牆)等。

108.09.03

111.02.24

111.12.01

112.04.07

112.11.16

本案細部計畫經市都委會第789次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通過

公告實施「修訂『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內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

公告實施本案(「擬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169地號等產業特

定專用區（一）（工）、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一）（住）、公園

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計畫案」)

本案修訂土管及都設準則細部計畫公開展覽

(以與111年修訂南港產專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之規定一致)

本案細部計畫公開展覽30日111.01.12

公告實施「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108.01.18



44三、都市更新規劃構想與進度

事業計畫報核，17筆土地，5位

所有權人

108.09.03

109.03.02

112.04.07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同意

納入3筆土地，20筆土地、18位

所有權人。

擬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一小段
169地號等8筆(原20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核定，24位所有
權人。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一補充

建立街廓內具連續性的開放空間、休憩與

步行環境；將建築基地法定空地結合公園

用地與人行道配置，搭配景觀植栽綠化，

塑造舒適的生活空間與產業環境。

目前辦理進度規劃構想示意圖



55四、計畫構想

108年南港細計通檢 111年修訂南港細計通檢內產專區土管案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考量住三容積率225%，

及未來申請都市更新改建後，全市容積總量

之公平一致性，故規定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

容積總量不得超過2倍上限且不得超過450%。

1.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聚)因住三容積率

225%，基於全市容積總量之公平一致性，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聚)容積總量不得超

過2倍上限且不得超過450%。

2. 產業特定專用區(工)及依工業區變更審議

規範辦理回饋者，容積總量不得超過2倍

上限。

本計畫比照111年修訂南港細計通檢內產專區土管案，第二類非老舊聚落範

圍土地擬定為產業特定專用區(工)，容積總量上限回歸通盤檢討通案２倍規定。

修訂產業特定專用區(工)容積總量上限1



66四、計畫構想

刪除容積移轉回饋及建築設計相關管制規定2

本計畫比照111年修訂南港細計通檢內產專區土管案，刪除容積移轉回饋、

管委會空間及門廳使用比例、不得設置圍牆等規定。

108年南港細計通檢 111年修訂南港細計通檢內產專區土管案

1.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容積移轉增加之容積

應回饋50%容積樓地板面積(含土地持分)。

2. 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建築物地面層作為管

委會空間或門廳使用之比例不得超過建蔽

率之15%，且建築基地皆不得設置圍牆。

1. 依臺北市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規定，

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之移入容積應有50%以

上以繳納容積代金方式辦理，考量容積代

金已有相對之對價關係，爰刪除容積移轉

回饋規定。

2. 考量都市更新實際建築多樣之設計需求，

故保留設計彈性，不另行規範管委會空間

及門廳使用比例、設置圍牆等規定。



77五、修訂計畫內容

新計畫 原計畫 說明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刪除）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三）產業特定專用區（一）

（工）建築物地面層作為

管委會空間或門廳使用之

比例不得超過建蔽率之

15%。

111年修訂南港產專區案為保

留建築設計彈性，已檢討刪除

管委會空間及門廳使用比例，

本計畫修訂刪除相關規定，與

111年修訂南港產專區土管案

一致。

（三）產業特定專用區（一）

（工）建築基地之檢討應

比照第三種工業區規定辦

理。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

（一）（住）建築基地之

檢討應比照第三種住宅區

規定辦理。

（四）產業特定專用區（一）

（工）建築基地之檢討應

比照第三種工業區規定辦

理。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

（一）（住）建築基地之

檢討應比照第三種住宅區

規定辦理。

調整項次。

（刪除） （五）產業特定專用區（一）

（工）土地申請都市更新

獎勵容積、容積移轉扣除

回饋後之容積限作產業使

用。

111年修訂南港產專區案已檢

討刪除容積移轉回饋規定，回

歸通案容積移轉相關規定，本

計畫修訂刪除相關規定，與

111年修訂南港產專區土管案

一致。



88五、修訂計畫內容

新計畫 原計畫 說明
（四）產業特定專用區（一）

（工）及產業生活特定
專用區（一）（住）之

基準容積加計都市更新

及其他獎勵容積、容積
移轉、增額容積等增加

建築容積，容積總量不

得超過基準容積2倍上限。

（六）容積上限

1.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一）
（住）基準容積加計都市更

新獎勵容積及容積移轉之移

入容積後，容積總量不得超
過基準容積2倍上限。

2.產業特定專用區（一）

（工）基準容積加計都市更
新獎勵容積及容積移轉之移

入容積後，容積總量不得超

過基準容積2倍上限，且不
得超過450%。

一、本計畫區內產業特定專用區

（一）（工）於擬定細部計畫
時即參照108年南港細計通檢

案規定明訂：「……產業生活

特定專用區基準容積加計都市
更新獎勵容積及容積移轉之移

入容積後，容積總量不得超過

基準容積2倍上限，且不得超
過450%。」故訂有450%容

積上限規定。

二、後111年修訂南港產專區案規
定，產業特定專用區（工）維

持原工業區允許之使用，未涉

及回饋，其容積總量上限回歸
通盤檢討通案2倍規定。本計

畫區內產業特定專用區（一）

（工）性質等同於產業特定專
用區（工），故本計畫修訂容

積總量上限規定，與111年修

訂南港產專區土管案一致，並
調整項次。



99五、修訂計畫內容

新計畫 原計畫 說明
（刪除） （七）容積移轉

1.容積移轉增加之容積應回饋50%
容積樓地板面積（含土地持分）。

2.回饋樓地板面積得依鄰里社區實

際需求設置公共服務或社會福利
等使用（如托嬰、托幼、托老設

施、圖書館、公共住宅等），並

得經市府同意改以代金繳納。
3.代金計算時點及計算方式應以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之日或權利

變換計畫報核日前 6 個月內查估
土地市場價格，並由實施者委託

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由

臺北市政府評定之。但依臺北市
容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例規定

以代金繳納者，上開代金數額得

依申請容積移轉當年度之市場價
格計算之。並於申請建造執照後、

領取使用執照前，向臺北市政府

一次繳納完畢。

111年修訂南港產專區案已檢

討刪除容積移轉回饋規定，回
歸通案容積移轉相關規定，本

計畫修訂刪除相關規定，與

111年修訂南港產專區土管案
一致。



1010五、修訂計畫內容

新計畫 原計畫 說明

三、都市設計準則

（二）建築設計

（刪除）

三、都市設計準則

（二）建築設計

1.產業特定專用區(一)(工)不得

設置圍牆。

111年修訂南港產專區案為保留

建築設計彈性，已檢討刪除不得

設置圍牆之規定，本計畫修訂刪

除相關規定，與111年修訂南港

產專區土管案一致。

1.計畫區地下層開挖範圍以不

超過建築基地之法定建蔽率

加10%為原則。但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

酌予放寬。

2.計畫區地下層開挖範圍以不

超過建築基地之法定建蔽率

加10%為原則。但經臺北市

土地使用及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者得酌予放寬。

一、調整項次。

二、文字誤繕修正。

2.建築物臨街面應設置適當之

人行開口，以加強建築物與

外部開放空間之活動互動性，

並延續地區街道活動氣氛。

3.建築物臨街面應設置適當之

人行開口，以加強建築物與

外部開放空間之活動互動性，

並延續地區街道活動氣氛。

調整項次。

本次提會修正版



1111五、修訂計畫內容

新計畫 原計畫 說明

3.沿基隆河南側之建築基地，

應退縮留設防災緩衝帶，以
因應防災規劃。計畫區鄰近

基隆河，建築物於規劃設計

上應考量防災規劃，以維護
相關設備及人員安全。

4.沿基隆河南側之建築基地，

應退縮留設防災緩衝帶，以
因應防災規劃。計畫區鄰近

基隆河，建築物於規劃設計

上應考量防災規劃，以維護
相關設備及人員安全。

調整項次。

4.建築基地綠覆率達100%為原

則。

5.建築基地綠覆率達100%為原

則。

調整項次。

5.計畫區內新建建築物均應採

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取
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

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為原

則，並取得綠建築標章。

6.計畫區內新建建築物均應採

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取
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

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為原

則，並取得綠建築標章。

調整項次。

6.貯集滯洪量以基地面積每平

方公尺應貯集0.08立方公尺
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

7.貯集滯洪量以基地面積每平

方公尺應貯集0.08立方公尺
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

調整項次。



1212六、其他

◼ 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1313七、公民團體陳情意見回應

本案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1414八、都委會初研意見回應

項次 市都委會幕僚初研意見 市府回應說明

一

請申請單位說明本次修

訂計畫內容、都市更新

規劃構想及辦理進度。

1. 修訂計畫內容：已於簡報說明，詳簡報P.5、6。

2. 都市更新規劃構想、辦理進度：已於簡報說明，詳簡報P.4。

二

本案產業生活特定專用

區（一）（住）涉及回

饋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

部分，請補充公共設施

用地捐贈回饋及開闢之

辦理進度。

依112年4月7日公告實施之原細部計畫案規定，道路用地及公園

用地，應於細部計畫公告實施後1年內將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臺北市，並應於領得使照前，完成道路用地及公

園用地開闢。

1. 捐贈移轉：本案已完成地上物拆除，預計於113年4月7日前

完成公園用地及道路用地捐贈移轉登記。

2. 用地開闢：預計於土地移轉登記前，鋪設簡易草皮及鋪面、

與現有道路順平，並於領取使用執照前，完成公園及道路開

闢工程。



1515九、修正對照表

項次 修正內容 公展內容 說明 頁次

1

1. 計畫區地下層開挖範圍以不超

過建築基地之法定建蔽率加

10% 為原則。但經臺北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酌予放寬。

1. 計畫區地下層開挖範圍以不超

過建築基地之法定建蔽率加

10%為原則。但經臺北市土地

使用及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者得酌予放寬。

文字誤繕修正。
12、

附1-3



1616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